
 
 

基隆市信義國小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07.08 校務會議通過 

申請處室/班級  申請人 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協助教學或活動人士 

姓名: 

身分證字號: 

生日: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協助教學或活動人士

資格 

□無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，經有罪判

決確定」 

□無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，或受性騷擾防

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」 

□無「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

九十七條規定處罰」 

□無「曾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」 

□無「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、二款及

同條第三項之情形者」(曾犯任何1項，學校不得進用或運用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協助教學人員簽名:(               ) 

協助教學或活動時間 (    )年(   ) 月 (  )日，時間: (         )，共(  )節 

適用領域 

□國語文   □英語文  □本土語文  □新住民語文 

□數學     □社會 

□自然與生活科技／自然科學 

□藝術與人文／藝術 

□綜合活動 □健康與體育 

□科技     □其他 (         )             

適用議題 

□性別平等  □環境  □海洋  

□資訊倫理   □防災  □家庭教育 

□性侵害     □家庭暴力防治   □其他 (           ) 

備註：協助教學人為申請人之課程教學協助者，其協助教學或活動應符合協助教學或活動人士之資格。 

申請人  教學組  

教務主任  人事主任  

校長  

 


